
ＥＴＦ

封闭式基金 开放式基金

投资方式

既可在二级市场买卖也可

申购赎回

仅可在二级市场买卖 仅可申购赎回

交易便利程度

较高， 投资者可在任何券

商使用股票账户直接购买

较高，投资人可在任何券商

使用股票账户直接购买

较低，投资人需开立不同的基

金账户通过指定的银行或券

商购买

交易及时性 实时申购赎回和买卖 实时买卖 盘后申购赎回

投资门槛 较低，一手

１００

股 较低，一手

１００

股 较高，有最小申购门槛

管理费用

最低，国内

ＥＴＦ

产品费率

普遍为

０．５％

较高，国内一般为

１．２５％

较高，国内一般为

１．５％

申购赎回费用 较低，最高不超过

０．３％

较低，最高不超过

０．３％

较高，国内申购股票基金普遍

为

１．５％

，赎回费则为

０．５％

交易价格

市场价格与基金单位净值

几乎一致

市场价格，一般与基金单位

净值差异较大

基金单位净值

ＥＴＦ

概述■

什么是

ＥＴＦ

？

ＥＴＦ

是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ＴＲＡＤＥＤ ＦＵＮＤ

三个

英文大写首字母的缩写， 在我国内地称为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是指经依法募集的， 投资

特定证券指数所对应组合证券的开放式基金，

其基金份额用组合证券进行申购、 赎回， 并在

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其中， 组合证券是指交

易型指数基金所追踪的构成证券指数权重的一

篮子成分证券。 简述为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 交易型。

ＥＴＦ

可与股票和封闭式基

金一样， 在二级市场实时交易。

ＥＴＦ

上市后，

交易方式就如股票一样， 投资者只要有股票账

户， 就可以在盘中随时买卖

ＥＴＦ

， 交易价格依

市价实时变动， 十分方便并具有流动性。

第二， 指数投资。

ＥＴＦ

与传统的主动型股

票投资基金的投资方法不同。 传统的主动型股

票投资基金主要依靠基金经理对股票的分析，

作出买卖决定； 但是

ＥＴＦ

的基金经理一般不按

个人意向作出买卖决定， 而是根据指数成分股

的构成被动地决定所投资的股票， 投资股票的

比重也跟指数的成分股权重保持一致。

第三， 开放式。

ＥＴＦ

能够以组合证券申购

赎回。 一般情况，

ＥＴＦ

申购赎回只能以一篮子

成分股股票的实物方式进行交付， 只有在个别

情况下， 例如当部分成分股因停牌等原因无法

从二级市场直接购买等， 可以有条件地允许部

分成分股采用现金替代的方式。

ＥＴＦ

基金管理

人每日开市前会根据基金资产净值、 投资组合

以及标的指数的成分股情况， 公布申购赎回清

单。 投资者可依据清单内容通过代办证券公司，

购买一篮子股票申购基金份额， 或者赎回基金

份额得到一篮子股票。 由于

ＥＴＦ

最小申购、 赎

回单位的金额较大， 一般情况下， 只有机构投

资者或者资产规模较大的个人投资者才有这样

的资金实力参与

ＥＴＦ

的申购与赎回。

正是由于

ＥＴＦ

具有这样的 “组合证券申

购赎回” 机制，

ＥＴＦ

的二级市场价格才会贴近

基金净值， 消除大幅折溢价。 具体说来， 当

ＥＴＦ

的交易价格远远超过基金净值的时候， 也

就是说发生溢价时， 机构投资者可以购买所需

的成分股， 用成分股换取基金份额， 并在二级

市场出售基金份额， 获得收益， 也就是所谓

“套利”。 这就可以促使

ＥＴＦ

在交易所市场的

交易价格受到套利卖盘进场而带动报价下跌，

缩小其溢价差距， 产生让

ＥＴＦ

的二级市场价

格与基金份额净值趋于一致的效果。 相反， 当

ＥＴＦ

的交易价格远远低于基金净值的时候 ，

也就是说发生折价时， 机构投资者可以在二

级市场购买基金份额， 赎回基金份额换取成

分股， 并出售成分股， 获取收益。 这就可以

促使

ＥＴＦ

在交易所市场的交易价格受到套利

买盘进场而带动报价上扬， 缩小其折价差距，

同样也会产生让

ＥＴＦ

的二级市场价格与基金

份额净值趋于一致的效果。 正因如此， 对于

中小投资者而言， 当

ＥＴＦ

市价高于 （低于）

基金净值幅度较大时， 投资者不宜盲目追涨

（杀跌）， 以免以不合理的价格买进 （卖出）

ＥＴＦ

而遭受损失。

■ＥＴＦ

有何优势？

ＥＴＦ

与普通的封闭式或开放式基金相比，具

有如下优势，如图所示：

(

附后）

■

如何投资

ＥＴＦ

？

投资者既可以如同买卖股票一样，通过普通

证券公司或代办证券公司下单，在二级市场用现

金买卖

ＥＴＦ

的份额，也可以通过代办证券公司下

单买卖一篮子股票进行

ＥＴＦ

的组合证券申购赎

回，实现套利。

■

境内

ＥＴＦ

现状

截至

０９

年三季度末， 中国大陆共有

７

支

ＥＴＦ

产品，分别是上证

５０ＥＴＦ

、上证

１８０ＥＴＦ

、上证

红利

ＥＴＦ

、 深

１００ＥＴＦ

、 中小板

ＥＴＦ

、 上证央企

ＥＴＦ

、上证

１８０

公司治理

ＥＴＦ

等。 境内投资者已

在实践中形成了有效的投资策略，比如股票再投

资、套利交易、短期投资、长期投资、资产配置、时

机选择、过渡时期资产管理等。

■

全球

ＥＴＦ

发展与现状

自

１９９３

年全球首支

ＥＴＦ

———

ＳＰＤＲ

在美国

推出，

ＥＴＦ

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１９９３－１９９９

年为酝酿期。 市场对

ＥＴＦ

认同度不

高，产品大多表现为单一市场、单一国家、单一产

业等，标的指数成分多为股票，流行地区为美国、

加拿大。 第二阶段，

２０００

年后。 市场对

ＥＴＦ

认同

度不断提高，产品类型有所丰富，出现债券、商品

为标的的

ＥＴＦ

，欧洲、亚洲地区有所活跃。 第三阶

段，

２００６

年后。

ＥＴＦ

市场呈现崭新面貌，无论是标

的指数的编制方法、编制概念还是基金管理手段

均有所突破，出现高股息、杠杆型、做空型

ＥＴＦ

。

截至

２００８

年底，全球共有

ＥＴＦ１５９０

支，总资

产规模达到

７１１０

亿美元， 日均交易量

８００

多亿

美元，

ＥＴＦ

管理人达到

８５

家， 共

４２

个交易所有

ＥＴＦ

产品上市交易。 从区域分布看，美国保持全

球

ＥＴＦ

市场的绝对领先地位。 截至

２００８

年底，

美国共计

１８

个资产管理人管理了

６９８

支

ＥＴＦ

，

在

４

个交易所挂牌交易，资产总额达到

４９７１．２

亿

美元，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７０％

；产品线极为丰富，

几乎覆盖所有

ＥＴＦ

类别， 主要产品包括：

ＳＰＤＲｓ

系列、

ｉＳｈａｒｅｓ

系列、

Ｄｉａｍｏｎｄｓ

系列等。

欧洲自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成为全球第二大

ＥＴＦ

市

场，截至

２００８

年底，共计

２９

个

ＥＴＦ

管理人，管理

１５３９

支

ＥＴＦ

，在

１９

个交易所（主要集中在德意志

交易所、泛欧交易所、伦敦交易所）交易，总资产

规模达到

１４２８．２

亿美元。 在欧洲

ＥＴＦ

市场，

ｉＳｈａｒｅｓ

是最大的

ＥＴＦ

资产管理人， 管理资产

５５８．９

亿美元，占市场份额

３９．１％

。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

亚太地区第一支

ＥＴＦ

香港盈富基金挂牌上市。截

至

２００８

年底， 亚太国家或地区

ＥＴＦ

产品多达

２０３

支，资产管理人

４２

家，资产总规模

４６１．６

亿

美元，范围涵盖澳大利亚、中国、香港、日本、韩

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

■ＥＴＦ

发展前瞻

全球范围来看，

ＥＴＦ

市场规模将继续保持快

速增长势头。虽然目前亚太地区

ＥＴＦ

市场的发展

处于落后的境地，预计未来其将成为发展最快的

地区， 所占全球市场份额也将相对增大。 同时，

ＥＴＦ

产品线继续多元化， 将涌现更多的风格、题

材型

ＥＴＦ

，还将出现更多的做空、杠杆型

ＥＴＦ

，另

外，交叉挂牌也是一种趋势。 同样，我国境内

ＥＴＦ

品种也将更加丰富，功能也将不断完善。

本专栏内容不代表上海证券交易所观点和

立场，也不作为投资者投资决策依据。 投资有风

险，入市需谨慎！

“证券大讲堂” 于每个交易日下午三时零五

分在各证券公司营业部播出，更多内容请登录上

交所投资者教育网站：

ｈｔｔｐ

：

／／ｅｄｕ．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在线

收看。

A8

2009

年
1 1

月
1 2

日星期四

主编
：

王安平

编辑
：

李 玲

组版
：

晓 漉 E m ail:liling@ zqsbs.com ��电话：0755-83501536

专版Special Advertising

证券代码
：

000755

证券简称
：

山西三维 公告编号
：

临
2009-039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仲裁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本公司昨日收到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法院

"

）（

2008

）晋民初字第

13-1

号《民事裁定书》和

（

2008

）晋民初字第

13

号《民事判决书》，法院就本公司诉山西数源华石化工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数

源公司

"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以及数源公司诉本公司企业租赁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分别作出民事裁定和一

审判决，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1

、数源公司诉本公司企业租赁经营合同纠纷案的基本情况

原告：山西数源华石化工能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伟光，住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桃园南路

27

号。

被告：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法定代表人：卢辉生，住所：山西省太原市高新技术产业

区

V1-4

区。

2008

年

9

月，数源公司以本公司违反合同约定、严重侵犯其合法权益为由，就企业租赁经营合同纠纷

案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

1

）判令本公司继续履行合同；（

2

）根据租赁合同第

10

条的约定，判令

本公司支付违约赔偿及经济赔偿共计

1,100

万元；（

3

）判令本公司赔偿数源公司经济损失（实际损失

+

恢复

生产所需资金

+

停工损失

+

停工期间的投入等）共计

8900

万元；（

4

）判令本公司承担从立案之日起至正式

恢复生产之日止期间数源公司的损失；（

5

）判令本公司承担案件全部诉讼费用。

2

、本公司诉数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案的基本情况

原告：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法定代表人：卢辉生，住所：山西省太原市高新技术产业

区

V1-4

区。

被告：山西数源华石化工能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伟光，住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桃园南路

27

号。

2008

年

11

月

10

日，本公司以数源公司单方面停止生产、违反租赁合同约定为由，就上述租赁合同纠

纷案向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

1

）解除本公司与数源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

关系；（

2

）判令数源公司按照移交清单向本公司返还电石车间及其全部财产；（

3

）判令数源公司按照租赁

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向本公司支付截至租赁合同解除之日尚未支付完毕的租赁费、 工伤保险费、失

业保险金、工会经费、水费、气（汽）费、电费等各项费用共计人民币

32,826,530.91

元；（

4

）判令数源公司赔

偿本公司经济损失

1,000

万元；（

5

）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数源公司承担。

该等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详见

2009

年

3

月

3

日的《证券时报》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本公司公告。

二、诉讼事项的判决情况

法院裁定中止审理本公司诉数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案，与数源公司诉本公司企业租赁经营合同纠纷

案合并审理。 法院经审理对上述诉讼请求作出判决如下：

1

、解除数源公司与本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与《租赁合同（电石）补充协议》；

2

、数源公司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将所有租赁资产返还本公司；

3

、本公司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数源公司资产投入

11,979,257.24

元；

4

、本公司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补偿数源公司

53,186,544.96

元；

5

、本公司补偿数源公司利息损失，以上第

3

、

4

项相加之和为基数，从

2008

年

11

月

5

日起按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6

、本公司承担案件诉讼费用

352,170

元。

三、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除上述诉讼外，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公司在

2008

年度报告中已根据预付数源公司电石款

40,691,063.62

元，扣除未结算应付电石款

1,

849,224.04

元后，按照

30%

预计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11,652,551.87

元。 但本公司已决定就本次公告的诉讼

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但相关的审理结果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本次公告的诉讼对本公司本期

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

五、风险提示

本公司将根据该重大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

、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2008

）晋民初字第

13-1

号《民事裁定书》；

2

、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2008

）晋民初字第

13

号《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O 九年十一月十日

关于

２００７

年记账式（六期）国债付息有关事宜的通知

各结算参与人：

根据《财政部关于

２００９

年记账式国债 特别

国债和储蓄国债（电子式）还本付息工作有关事

宜的通知》（财库［

２００９

］

６

号），我公司将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起代理兑付

２００７

年记账式（六期）

国债（以下简称本次付息国债）的利息，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 本次付息国债的债权登记日为

１１

月

１６

日，利息支付日为

１１

月

１７

日，具体信息如下：

证券全称

２００７

年记账式（六

期）国债

挂牌名称

０７

国债

０６

交易代码

０１０７０６

付息代码

０１０７０６

期限

３０

年

年利率

４．２７ ％

付息方式 每半年付息一次

每百元面值的

利息

２．１３５

元

二、 我公司在确认代理付息资金到帐后，于

１１

月

１６

日进行兑息资金清算， 并于次一工作日

将兑息资金划付至相关结算参与人在我公司的

交收账户内，由相关结算参与人负责及时支付给

投资者。 享有本次利息但尚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

资者，我公司将在其办妥指定交易后，通过结算

参与人兑付本次利息。

特此通知。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

二 ００九年十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
：

002077

证券简称
：

大港股份 公告代码
：

2009-036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09

年

11

月

11

日下午

2:00

在公司三楼会议

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4

人， 代表股份

145,433,32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71%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朱林华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

、审议并通过《关于接受镇江新区经济开发总公司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镇江新区大港开发总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票

9,8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

2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日常经营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镇江新区大港开发总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票

9,8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

3

、审议并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票

145,433,32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由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许成宝、杨亮先生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

项与公告中列明的事项相符；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不存在对其他未经公告的临时提案进行审议表决之情形。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表决过程、表决权的行使及计票、监票的程序均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贵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股东大会决议；

2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７２８

证券简称
：

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３７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增发
Ａ

股上市公告书
注册地址

：

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
１７９

号
办公地址

：

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
１７９

号
一、重要声明与提示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发行人”或“国元证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保证本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本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以下简称“增发

Ａ

股”或“增发”）招股意向书全文。

二、股票上市情况

（一）编制上市公告书的法律依据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

司本次增发

Ａ

股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股票发行的核准情况

本公司本次增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字【

２００９

】

１０９９

号文核准。

（三）股票上市的核准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本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共计

５０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起上市交易。

公司控股股东安徽国元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元集团”）本次增发中未进行认购。

本次增发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票不设涨跌幅限制。

（四）本次股票上市的相关信息本次增发股票上市的相关信息如下：

１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

、新增股份上市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３

、股票简称：国元证券

４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２８

５

、本次增发前公司总股本：

１

，

４６４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

６

、本次发行增加的股份：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７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本次发行前本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数为

２８５

，

１０９

，

４５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１９．４７％

；有限售条件股份数为

１

，

１７８

，

９９０

，

５４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８０．５３％

。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份

性质

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限售情况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

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上

市流通日期

１

安徽国元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６２

，

４９８

，

０３３ ３１．５９ ４６２

，

４９８

，

０３３ ２０１０．１０．３０

２

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０８

，

１０４

，

９７５ ２１．０４ ３０８

，

１０４

，

９７５ ２０１０．１０．３０

３

安徽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９６

，

８８９

，

１６３ ２０．２８ ２９６

，

８８９

，

１６３ ２０１０．１０．３０

４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９８

，

３０３

，

３００ ６．７１ ９８

，

３０３

，

３００ ２０１０．１０．３０

５

安徽国元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３

，

１９５

，

０７４ ０．９０ １３

，

１９５

，

０７４ ２０１０．１０．３０

上述股东承诺：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合并完成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实施，上述股东所持股份至今仍在锁定之中，未发生转让。

８

、 公司本次公开增发所发行的股份均无锁定期限的安排， 本次上市的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９

、本次增发完成后公司总股本：

１

，

９６４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本次发行后，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共

７８５

，

１０９

，

４５５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共

１

，

１７８

，

９９０

，

５４５

股。

１０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１１

、上市保荐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三、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ＧＵＯＹＵ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国元证券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２８

法定代表人：凤良志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

６

日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

１７９

号

电话：

０５５１－２２０７３２３

传真：

０５５１－２２０７３２２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经营范围：证券（含境内上市外资股）的代理买卖；代理证券的还本付息、分红派息；证券代保管、鉴证；

代理登记开户；证券的自营买卖；证券（含境内上市外资股）的承销（含主承销）；证券投资咨询（含财务顾

问）；客户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它业务。

（二）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及其持有本公司股票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之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三）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本公司控股股东为国元集团，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安徽国元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寿春路

１７９

号

法定代表人：过仕刚

注册资本：

３０

亿元整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４００００１００３０９７

（

１／１

）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经营国家授权的集团公司及其所属控股企业全部国有资产和国有股权，资本运营，资产管

理，收购兼并，资产重组，投资咨询。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４０１０３７１９９６１６１１

国元集团

２００８

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报表类型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母公司

３９０

，

９９５．３７ ３０７

，

４３７．７２ ０ １９

，

７１３．２４

合并报表

１

，

４２９

，

９８４．５４ ６３０

，

９０７．６９ １３３

，

５０４．２１ ５１

，

４０７．２４

国元集团系安徽省国资委下属的国有独资企业。 安徽省国资委的主要职责是代表安徽省人民政府履

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监督和管理安徽省属国有企业及国有资产。

本次增发后，本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和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

Ａ

股前

１０

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为

６８

，

７９７

人，持股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比（

％

）

１

安徽国元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４６２

，

４９８

，

０３３ ２３．５５

２

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３０８

，

１０４

，

９７５ １５．６９

３

安徽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公司

２９６

，

８８９

，

１６３ １５．１２

４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９８

，

３０３

，

３００ ５．０１

５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６５

，

９７５

，

３６９ ３．３６

６

安徽全柴集团有限公司

５８

，

７４０

，

０５５ ２．９９

７

北京世达祺祥贸易有限公司

３５

，

４８２

，

５０６ １．８１

８

合肥兴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６

，

３１４

，

５０９ １．３４

９

中国建设银行

－

博时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４

，

８３７

，

７５４ １．２６

１０

中国银行

－

大成蓝筹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１７

，

７４１

，

２５３ ０．９０

（五）本次发行完成后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增发前后，本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本类型

发行前 增加的股份

（股）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１７８

，

９９０

，

５４５ ８０．５３％ － １

，

１７８

，

９９０

，

５４５ ６０．０３％

１

、国家持股

－ － － － －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１

，

１７８

，

９９０

，

５４５ ８０．５３％ － １

，

１７８

，

９９０

，

５４５ ６０．０３％

３

、其他内资持股

－ － － － －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 － － － －

境内自然人持股

－ － － － －

４

、外资持股

－ － － － －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 － － － －

境外自然人持股

－ － － － －

５

、内部职工股

－ － － － －

６

、高管股份

－ － － － －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８５

，

１０９

，

４５５ １９．４７％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８５

，

１０９

，

４５５ ３９．９７％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８５

，

１０９

，

４５５ １９．４７％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８５

，

１０９

，

４５５ ３９．９７％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 － － － －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 － － － －

４

、其他

－ － － － －

三、股份总数

１

，

４６４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９６４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四、本次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发行价格：

１９．８０

元

／

股

（三）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本次发行采取向原

Ａ

股股东按

１０

：

３

的比例优先配售，剩余部分以网上、网

下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网上申购信息，联席主承销商对网上、网下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网上

社会公众投资者参与申购的户数为

２８

，

８１６

户，全部为有效申购；其中，参与优先认购的原

Ａ

股无限售股东

户数为

１８

，

８８５

户，全部为有效申购。网下机构投资者参与申购的家数为

５９

家，全部为有效申购，其中参与优

先认购的原

Ａ

股有限售股东户数为

０

户。

符合规定的有效申购统计结果如下：

类别 申购户数（户） 有效申购股数（股）

原

Ａ

股无限售条件股股东优先认购部分

１８

，

８８５ ２０

，

２７７

，

６５６

原

Ａ

股有限售条件股股东优先认购部分

０ ０

除原

Ａ

股股东优先认购外部分

网上申购

１４

，

９８９ ３９５

，

０９８

，

３９６

网下申购

５９ ２８０

，

９００

，

０００

（四）注册会计师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华普天健高商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为本

次发行出具了验资报告（会验字［

２００９

］

３９３８

号）。经审验，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４

日止，国元证券采用向原股东优

先配售，其余部分采取网上、网下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每股发行

价为人民币

１９．８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９

，

９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券商承销佣金、保荐费、审计费、律

师费等发行费用人民币

２９８

，

６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９

，

６０１

，

３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其中增加股本为人民

币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伍亿元整），增加资本公积为人民币

９

，

１０１

，

３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玖拾壹亿零

壹佰叁拾贰万元整）。

（五）发行费用总额、每股发行费用：本次发行费用合计

２９８

，

６８０

，

０００

元，每股发行费用为

０．６０

元。

（六）募集资金总额：

９

，

９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七）募集资金净额：

９

，

６０１

，

３２０

，

０００

元。

（八）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７．２９３

元（按照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加上本次发行筹资净额之

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九）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２６５

元（按照

２００８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除以本次增发后总股本

计算）。

五、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自招股说明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六、上市保荐人及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

保荐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南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楼

保荐代表人：朱军、刘俊杰？

项目协办人：沈璐璐

办公电话：

０２１－６２０７８１３０

传真：

０２１－６２０７８９００

（二）上市保荐人意见

上市保荐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国元证券上市文件所载资料进行了核实，认为：发行人申请本次

公开增发股票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的条件，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同意推荐国元证券本次增发的股票上市交易。

特此公告。

发行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

公告日期：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